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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及GB/T 43329—2023《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265—2015《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汽车维修及拆解业》，与DB11/T 1265—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清洁生产、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汽车维修、汽车拆解、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技术装备指标、清洁生产管理指标、限定性指标9项术语和定义（见2015年版第3章），增加了汽车维修企业的术语和定义（见3.1）；

——删除了汽车拆解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见2015年版表2）；
——更改了汽车维修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删除了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增加了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原/辅料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特征5项指标（见表1，2015年版表1）；
——更改了汽车维修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权重值（见表1，2015年版表1）；
——更改了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方法（见第5章，2015年版第5章）；
——更改了数据来源及指标解释，增加了指标计算（见第6章至第8章，2015年版第6章）。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DB11/T 1265—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汽车维修业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维修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数据来源、指标解释和指标计算。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维修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739.1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第1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T 16739.2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第2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38508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 26877  汽车维修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GB/T 43329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DB11/ 307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978  服务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技术规范

DB11/ 1228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T 1426  汽车维修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DB11/T 1764.30  用水定额 第30部分：洗车

DB11/T 1769  用水单位水计量与统计管理规范

术语和定义
GB/T 43329、DB11/T 978、DB11/ 122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汽车维修企业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lant

从事汽车修理、维护服务的企业(包括个体经营户)。
注：本文件中汽车维修企业指符合GB/T 16739.1或GB/T 16739.2的相关要求，不包括从事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的企业。
[来源：DB11/ 1228—2025，3.1，有修改]

评价指标体系
汽车维修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汽车维修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I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备
	23
	机电维修
	车辆诊断与检测
	-
	3
	采用车辆故障诊断平台、诊断数据平台，配备传感器诊断系统、双柱或四柱液压举升机与底盘诊断系统、高清内窥镜（4K）、红外测温设备、尾气分析仪。

新能源汽车诊断配备三电系统智能诊断仪。
	采用通用型汽车诊断系统，配备高精度智能万用表、示波器、液压举升机、内窥镜、尾气分析仪。

新能源汽车诊断配备充电系统诊断仪。
	采用听诊器、万用表、手动液压千斤顶、尾气分析仪。
新能源汽车诊断配备充电系统诊断仪。

	2
	
	
	
	车辆维护
	-
	3
	采用集中式机油供给与抽取系统，冷却液、刹车油、变速箱油更换采用密闭设备，配备制冷剂收集与循环利用设备、带胎压传感器的充放气一体机。
采用机油压力测试仪、冷却液测试仪、制动液检测仪、轮胎动平衡仪中的2项及以上。
	采用真空抽油器，配备制冷剂收集与循环利用设备、带胎压传感器的充放气一体机。
采用机油压力测试仪、冷却液测试仪、制动液检测仪、轮胎动平衡仪中的1项。
	采用手动重力放油，配备制冷剂收集设备、机械式胎压表与手动充放气设备。

	3
	
	
	
	机电维修
	-
	3
	采用超声波清洗零部件设备、无线高精度扭矩扳手。
新能源汽车维修配备静电消除设施。
	采用喷淋清洗零部件设备、气动扭矩扳手。
新能源汽车维修配备静电消除设施。
	采用浸泡清洗零部件设备、手动扭矩扳手。

	4
	
	
	
	车辆清洗
	-
	2
	采用机器自动清洗系统，配备高压蒸汽洗车机、洗车水循环处理系统。
	采用高压水枪清洗，配备洗车水循环处理系统。

	5
	
	
	钣金与喷漆
	钣金处理
	-
	2
	采用无痕修复技术、无原子灰修复技术，配备计算机辅助三维测量系统、数字化多功能校正仪、电磁感应加热设备、介子机。
	采用微创辅助修复技术、微量原子灰修复技术，配备激光测量仪、液压校正仪、热风枪、介子机。
	采用传统敲拉修复技术、原子灰修复技术，配备机械测量尺、手动矫正平台、火焰加热修复工具。

	6
	
	
	
	打磨间
	
	2
	采用隔板式专用密闭空间，配备中央集尘干磨系统或无尘干磨机。
	采用围帘半密闭式空间。

	7
	
	
	
	调漆间
	-
	2
	采用专用调漆室或密闭空间调漆，配备调漆柜、恒温恒湿色母柜、高精度电子秤、防爆空调。
	采用专用调漆室或密闭空间调漆，配备调漆柜、恒温色母柜、电子秤。
	采用专用调漆室或密闭空间调漆、常温色母存放架与密封桶。

	8
	
	
	
	喷烤漆房
	-
	4
	采用密闭化、负压生产及电加热方式，废气处理设备先于工艺设备开启。

采用水性漆工艺、机器人喷涂、门自锁装置、防静电压缩空气管、高温报警装置、温度控制系统中的3项及以上。
采用全红外辐射烤漆工艺，配备烤漆智能控制系统。
	采用密闭化、负压生产及电加热方式，废气处理设备先于工艺设备开启。
采用水性漆工艺、机器人喷涂、门自锁装置、防静电压缩空气管、高温报警装置、温度控制系统中的2项。
采用模块化红外辐射与对流式热循环烤漆结合工艺。
	采用密闭化生产方式。

采用水性漆工艺、机器人喷涂、门自锁装置、防静电压缩空气管、高温报警装置、温度控制系统中的1项。
采用对流式热循环烤漆工艺。

	9
	
	
	
	喷枪
	-
	2
	采用高流量低气压 (HVLP) 喷枪或数字控制喷枪。
	采用中流量中气压喷枪或低流量中气压(LVMP)喷枪。
	采用传统高气压喷枪。

	10
	能源消耗
	10
	单车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每车
	2
	≤3
	≤6
	≤12

	11
	
	
	喷烤漆房能源消耗量
	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2
	≤0.12
	≤0.22
	≤0.32

	12
	
	
	展厅能源消耗量
	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2
	≤13
	≤15
	≤20

	13
	
	
	展厅照明功率密度
	瓦每平方米
	2
	≤10.0
	≤11.0
	≤12.0

	14
	
	
	主要用能设备a能效等级
	-
	2
	达到一级能效（或能效水平等同或优于一级能效）
	达到二级能效（或能效水平等同或优于二级能效）
	达到三级能效

	15
	水资源消耗
	6
	单车清洗取水量
	升每车
	3
	达到DB11/T 1764.30规定的先进值。
	达到DB11/T 1764.30规定的通用值。

	16
	
	
	洗车再生水使用占比
	-
	3
	100%
	≥85%
	≥75%

	17
	原/辅料消耗
	13
	单块喷漆漆料消耗量
	升每块
	3
	≤0.15
	≤0.30
	≤0.40

	18
	
	
	单车喷漆除油剂消耗量
	升每车
	2
	≤0.10
	≤0.20
	≤0.50

	19
	
	
	面（色）漆、罩光（清）漆
	%
	3
	水性面漆使用比例达到100%，水性罩光漆使用比例达到80%。
	水性面漆使用比例达到100%，水性罩光漆使用比例达到70%。
	水性面漆使用比例达到100%。

	20
	
	
	*涂料
	-
	3
	涂料VOCs含量不超过DB11/1228规定含量限值的80%。
	涂料VOCs含量不超过DB11/1228规定含量限值的90%。
	涂料VOCs含量符合DB11/1228规定。

	21
	
	
	清洗剂
	%
	2
	即用状态水基清洗剂和半水基清 洗剂的比例之和≥75%，且挥发性有机物（VOCs）含量符合GB 38508的要求。
	即用状态水基清洗剂和半水基清洗剂的比例之和≥50%，且VOCs 含量符合GB 38508的要求。
	VOCs含量符合GB 38508的要求。

	22
	资源综合利用
	6
	洗车水重复利用率
	-
	3
	≥90%
	≥80%
	≥70%

	23
	
	
	一般工业固废b回收利用
	-
	3
	对一般工业固废采用全过程管理，并进行收集利用，交易凭证及台账完整。

	24
	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23
	污染物治理技术
	-
	2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水污染治理技术、固体废物利用和处置技术和噪声污染治理技术符合DB11/T 1426的要求，或采用处理效果等同或超过DB11/T 1426规定的其他可行技术。

	25
	
	
	
	-
	2
	机电维修、钣金、打磨及调漆工序废气收集并处理。
喷烤漆房配置两级及以上漆雾过滤设施，有机废气采用吸附与催化氧化结合的治理技术，定期更换吸附剂和催化剂。
	机电维修、钣金、打磨及调漆工序废气收集并处理。
喷烤漆房配置两级及以上漆雾过滤设施，有机废气采用吸附法治理技术；采用更换式吸附处理工艺的，吸附剂的更换应符合DB11/ 1228的要求。
	调漆工序废气收集并处理。
喷烤漆房配置漆雾过滤装置和废气净化装置。

	26
	
	
	
	
	2
	喷枪清洗采用密闭空间或专用的密闭喷枪清洗设备，配备半自动洗枪设备及洗枪液收集装置。

喷枪清洗废气收集并处理。
	采用密闭空间或专用的密闭喷枪清洗设备，洗枪液收集装置。

喷枪清洗废气收集并处理。
	采用密闭空间或专用的密闭喷枪清洗设备。

	27
	
	
	
	-
	2
	含VOCs物料采用密闭装置或容器储存和运输，并符合DB11/ 1228的要求。

工艺过程产生的含VOCs废料存放于密闭容器或包装袋中。废矿物油、废溶剂、废制冷剂、废冷却液、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废弃物放入具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密闭容器或包装袋中。贮存应按照GB18597的相关要求执行。

	28
	
	
	*废气污染物排放
	-
	4
	废气排放口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DB11/ 1228排放限值的80%。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DB11/ 1228排放限值的50%。
其他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DB11/1228排放限值要求。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DB11/ 1228排放限值的80%。
其他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DB11/1228排放限值要求。
	废气排放口及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DB11/1228排放限值要求。

	29
	
	
	*废水污染物排放
	-
	3
	排入市政管网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GB 26877与DB11/ 307排放限值要求，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浓度不超过GB 26877限值的90%。
	排入市政管网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GB 26877与DB11/307排放限值要求。

	30
	
	
	废机油占新机油比例
	-
	2
	≥85%
	≥80%
	≥75%

	31
	
	
	旧电瓶占新电瓶比例
	-
	2
	≥95%
	≥80%
	≥70%

	32
	
	
	旧三元催化器占新三元催化器比例
	-
	2
	≥90%
	≥80%
	≥70%

	33
	
	
	*噪声排放
	-
	2
	厂界噪声排放低于GB 12348排放限值 5 dB（A）（含）以上。
	厂界噪声排放低于GB 12348排放限值3 dB（A）（含）～5 dB（A）（不含）。
	厂界噪声排放符合GB 12348排放限值要求。

	34
	温室气体排放
	3
	能源利用种类
	-
	3
	采用电能或分布式光伏、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未采用天然气及柴油能源。
	采用电能或分布式光伏、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部分采用天然气及柴油能源。

	35
	产品特征
	3
	维修质保期内外部返修率
	-
	3
	≤1%
	≤3%
	≤6%

	36
	清洁生产管理
	13
	*产业政策及国际公约符合性
	-
	1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产业政策，不使用国家或本市已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不生产国家或本市已明令淘汰的落后产品；产品、副产品中不含有或使用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禁用的物质。

	37
	
	
	*法规标准符合性
	-
	1
	审核考察期至今环境违法行为应整改完成。

	38
	
	
	环境、能源与低碳管理
	管理制度
	-
	1
	建立并运行环境、能源管理制度。

	39
	
	
	
	管理机构
	-
	1
	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环境管理人员，专职人员不少于1人。
	设置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环境管理人员。

	40
	
	
	
	移动源排放
	-
	1
	企业自有及为企业运输车辆的拖车全部为新能源车辆；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含外部租赁）和厂内车辆（指未上公安牌照的厂内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企业自有及为企业运输车辆的拖车全部为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且达标排放，其中新能源车比例不低于50%；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含外部租赁）全部使用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机械，其中新能源叉车和升降平台比例100%，厂内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新能源比例不低于50%；厂内车辆（指未上公安牌照的厂内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企业自有及为企业运输车辆的拖车全部为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且达标排放，其中新能源车比例不低于30%；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含外部租赁）全部使用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机械，其中新能源叉车和升降平台比例100%，厂内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新能源比例不低于30%；厂内车辆（指未上公安牌照的厂内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41
	
	
	
	危险废物处置
	-
	2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台账记录、转移联单齐全；危险废物贮存符合GB 18597等标准要求。

	42
	
	
	
	风险管理
	-
	1
	开展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每年进行应急演练。

	43
	
	
	
	计量器具配备
	-
	2
	用能计量器具配备符合GB 17167要求，喷烤漆房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用水计量器具配备符合DB11/T 1769要求。
	用能计量器具配备符合GB 17167要求，用水计量器具配备符合DB11/T 1769要求。

	44
	
	
	清洁生产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度
	-
	2
	建立清洁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建立并执行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

	45
	
	
	北京市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等级
	-
	1
	达到A级
	达到B级
	达到C级

	注：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其他为非限定性指标。

a主要用能设备包括举升机、空压机、喷烤漆房风机。
b一般工业固废包括废金属件、废塑料件、废玻璃、废橡胶制品、废包装材料等。


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综合评价指数按式（1）计算：


[image: image7.png]



（1）
式中：
P——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其值在0～100之间；
Pi——清洁生产一级指标评价指数，即生产工艺及装备、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原/辅料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与排放、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特征、清洁生产管理9个一级指标的评价值。
Pi按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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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Kij——第i个清洁生产一级指标所对应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系数值，当该项二级指标满足Ⅰ级清洁生产水平时，取值为1.0；当该项二级指标满足Ⅱ级清洁生产水平时，取值为0.8；当该项二级指标满足Ⅲ级清洁生产水平时，取值为0.6；不满足Ⅲ级清洁生产水平时，取值为0；
Sij——第i个清洁生产一级指标对应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调整
若某项一级指标实际参与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项一级指标所包含的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即企业某项二级指标内容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当将该项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正后得到新的权重值为Sij，，按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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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
Sij——企业第i个清洁生产一级指标对应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具体数值见表1；
Sij——企业第i个清洁生产一级指标对应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修正后权重值；
m——企业实际参与第i项一级指标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数量；
ωi——第i项一级指标权重值。
若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指标权重不作调整，且考核分值为零。
清洁生产等级的确定
企业实际参与清洁生产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权重值合计达到70分以上可进行清洁生产等级确定。未达到70分仅进行实际参与清洁生产评价考核二级指标的对标分析。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Ⅰ级清洁生产水平为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Ⅱ级清洁生产水平为清洁生产准入水平，Ⅲ级清洁生产水平为清洁生产一般水平。清洁生产等级对应的综合评价指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清洁生产等级与综合评价指标值
	清洁生产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Ⅰ级 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
	P≥90，且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指标基准值要求。

	Ⅱ级 清洁生产准入水平
	80≤P＜90，且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Ⅲ级 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70≤P＜80，且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Ⅲ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数据来源
统计

6.1.1  企业原辅材料、水消耗量、产品产量、能源消耗及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以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6.1.2  统计涂料、清洗剂中VOCs含量情况时，应提供相应检测报告，检测对象覆盖相应物料总消耗量的80%以上。

6.1.3  定量核算污染物排放时，污染物排放浓度为监测浓度年平均值，噪声排放数值为全年监测数值平均值。各污染物监测频次应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测频次要求。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缺失无法计算得到相关定量指标值，可在审核期内采用实测方法取得，实测时长不宜少于三个生产周期或连续的72小时。

采样和监测

水污染物监测按DB11/ 307等规定的方法进行，大气污染物监测按DB11/ 1228等规定的方法进行，噪声监测按GB 12348等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他污染物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指标解释
单车综合能耗
在统计报告期内汽车维修企业用于每辆汽车维修的各类能源消耗量。综合能耗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实际能源消耗，不包括基建、技改等项目建设用能以及与生产无关的生活用能，能源种类包括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气、外购热力等。

单车清洗取水量
洗车场所运营中单车清洗取用的常规水源水量。
废机油占新机油比例
在统计报告期内，所产生的废机油质量占新机油加注总质量的比率。
旧电瓶占新电瓶比例
在统计报告期内，产生的旧电瓶总质量占新电瓶购入总质量的百分比。
旧三元催化器占新三元催化器比例
在统计报告期内，产生的废旧三元催化器总质量占新三元催化器购入总质量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
洗车水重复利用率
     洗车水重复利用率按式（4）计算：

 ………………………………（4）
式中:

R——统计期内，洗车用水重复利用率，%；
Vr——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
Vf——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新鲜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 
Vi——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外购中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洗车再生水使用占比
洗车再生水使用占比按式（5）计算：


 ………………………………（5）
式中：
N ——统计期内，洗车再生水使用占比，%；
Vr——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
Vf——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新鲜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 
Vi——统计期内，用于洗车的外购中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展厅照明功率密度
展厅照明功率密度按式（6）计算：

……………………………………………（6）
式中：
L——统计期内，展厅照明功率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 m2）；
ΣP——统计期内，展厅装设光源（含镇流器）的功率和，单位为瓦（W）；
S——统计期内，展厅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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